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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无论是新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医疗
保险，还是职工医疗保险，都没有将没有疾病症
状时自行提出的健康体检纳入报销范围。在日前
召开的首届健康中国高峰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詹启敏呼吁：有关部门
对于将体检费用纳入医保的事宜，应尽早有一个
合理安排，并制定出时间表。这一观点抛出之后，
引发各界热议，支持声占到反馈的大多数。但仔
细想这个问题，让基本医保从“保治病”的本位
扩展到“防未病”，也需要更多谨慎。

体检入医保，方是真“共享”
文 / 郭丹
体检费纳入医保，自然是人心所向，也应该是

大势所趋。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水

平和公共服务能力的进步，医保工作必然朝着普

及范围更广、普惠力度更大、保障效能更优，更

为公平、更具效率的方向发展。把体检纳入基本

医疗保险，不仅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劳动者的关

爱，还代表着更高社会治理水平和公共软实力，

兼具人情味与科学性。目前，我们国家的医保支

出主要用于治病环节，尤其是重大疾病，老百姓

不得病就不能享受医保，重点保障的重大疾病治

疗往往又是回天乏力，作为一个公民本应该平等

享受的基本福利，其公平性和效力性都没有得到

应有的体现。防病于未然，表面上看是在给医保

支出做增量，实际上是在支出结构上做调整，不

仅能够提高个人健康水平，还在更大程度做到共

享社会福利。从根本上说，健康体检有助于疾病

的早发现、早救治，降低救治成本也提高救治几率，

自然也能减轻未来的医保基金支出，花小钱办大

事，是未雨绸缪的表现。因此，是个人福利与社

会效益的双赢、人性考量与科学设计的综合体现。

从好的想法和希望，变成可执行的好做法，确

实存在很多现实障碍。首先是资金上的，基于国

情的特殊性，我们的医保本来尚处在不均等、不

充分的阶段，如今不管生病与否，都可以享受体

检报销，势必大大增加医保的负担，再加上还有

可能出现的盲目报销等情况，梦想照进现实就成

了泡影。其次是环境上的，近年来兴起的健康体

检机构乱象重重、饱受诟病，要将体检纳入医保

的前提，还得首先规范体检市场，保证应对全民

体检的能力和质量，实现体检和基础医保的兼容。

第三是观念上的，目前从老百姓到职能部门观念

基本上还处在“花钱看病”阶段，对体检预防作

用的重要性意识不强，这项工作的推进还需要形

成从上至下、全社会的共识，实现向“花钱不生病”

的转变，这才是医保制度的性价比所在。

实际上，很多单位和地方都已经率先将体检纳

入了自己的福利机制，目前要把体检变成全社会

共享的基本福利，虽然不能一蹴而就，却必须迈

出循序渐进的步伐。这一方面需要国家和政府的

决心和投入，同时也考验着政府的执政智慧，可

以成为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集体行动。可以通过

精细化的制度设计因地制宜，比例由小渐大，还

可以引入商业保险覆盖体检项目，由保险公司提

供完善的服务与国家提供的基础医疗保险形成分

类别、互为补充的保险体系。

新时代我们提出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其中之一

就是要实现共享，内容之一就应该体现在全民共

享国家医疗事业发展成果上。我们先进的医疗设

施应该通过体检让所有公民共享，体检费纳入医

保就能让这个共享成为现实。为了实现共享目标，

正如詹教授所说，还期待我国有关部门对于将体

检费用纳入医保的事宜，尽早出台时间表，让老

百姓早日共享现代公民社会的公共福利。

银行要求女员工怀孕
须提前申请合理合法吗

文 / 吕好玫
女员工怀孕要提前申请，

真让人匪夷所思。因为怀孕不

是想怀孕就能怀孕的，若提前

申请怀孕而没有怀孕，之后又

怀孕了，怎么办？

再说，怀孕是法律规定的

人权，是人身自由权，岂能由

他人左右。女员工怀孕要提前

申请，限制女员工怀孕，涉嫌

违法。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

育法释义》明确指出：“公民的

生育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是

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的。”显

然，这是在保护女员工的怀孕

权。何况，《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四十七条规定：“妇女有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

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作为

用人单位，在没有相应法律依

据的前提下发布这种规定，不

仅违背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干涉了他人的生育自由，侵犯

了女员工的合法权利，还显得

极不人道，为人诟病。

当然，对企业侵犯女员工

的合法权利，我们不能一味地

指责，一律喊“严打”，而应

该追本穷源，对症下药。因为

企业能力也有大小，一个女员

工从怀孕到生育再到完全康复

上班，一般需要一年左右的时

间。对大型企业来说，女员工

集体同时休产假，也许可以调

剂、承受，但对小型企业如民

营企业而言，恐怕就难以承受

了，如此做法也是不得己而为

之。试想，为节约用工成本，

企业的工作岗位一般都是“一

个萝卜一个坑”，女员工休产

假，必然会影响企业正常运转，

增加企业临时聘用成本，不符

合企业逐利目的，必然会出现

侵权行为。而企业为避免侵权

受罚，最好的选择就是不招聘

或少招聘女员工，导致招聘歧

视女员工，致使女性就业难上

加难。比如，银行部门是女员

工集中的部门，女员工扎堆生

育，必然会影响银行工作的正

常运转。所以，我们在强调保

护女性生育权的同时，不能忽

视这个实际情况，应该正视它，

对症下药。

有业内人士预估，到 2018

年新生儿有望超 2000 万人。

在此背景下，保护女员工的生

育权，任重而道远，仅靠企业

守法还不够，还必须完善政府

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等相关制

度设计，合理分担生育成本，

为用人单位“减负”。如制定

生育保险制度，让用人单位按

月交纳；对保障女员工生育权

的企业，给予政府补偿等，真

正合理分担保护责任，把保护

女员工的生育权落到实处，才

是长远之策。但无论如何，在

其未完善之前，企业不应该搞

“怀孕要提前申报”等“奇葩

规定”。

怀孕要提前申报，拷问生育成本的合理分担

“女职工计划要求生育的，

支行、部门要提前向总行申请，

以便统筹安排工作。”近日，有

网友向本网反映，黄山屯溪农

商银行于上个月发布通知，要

求女性员工怀孕前须向上级申

请。“怀孕还得单位同意？意外

怀孕怎么办？”这则通知引起

了争议。

记者了解到，除了网友反

映的内容，通知还要求：“女员

工怀孕后需提前向总行报备，

全行中层干部、会计主管要积

极响应总行倡导，带头执行各

项制度，确保各项工作正常有

序开展。如有违反本通知规定

情形的，由支行行长和女职工

本人承担相应责任。”通知发布

的时间是今年 11 月 23 日。

屯溪农村商业银行官网

显示，该行全辖员工 160 余

名，其中 35 岁以下青年员工占

80%。截止 2014 年 3 月末，全

行资产总额 28.04 亿元，所有

者权益 2.24 亿元。连续两年纳

税位居全区第一，连续三年被

银监会评为 2C 级金融机构。

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

屯溪农商银行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胡女士表示，近几年该行招

收青年女员工较多，很多从事

柜面等窗口岗位，一旦脱岗会

很麻烦。“发布通知出于两方面

考虑，首先是照顾女员工，二

是为提前做好人事安排，保证

银行工作顺利开展。”

如果员工意外怀孕，未提

前向上级申请，怎么办？对此

胡女士表示，规定实施到目前

为止，还没出现上述情况。“这

么做更多考虑的是银行的工作

衔接，一旦窗口岗位出问题，

影响的是顾客的体验。”

安徽徐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徐健介绍，我国宪法中对生育

权有所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

有不生育的自由。

“这么做肯定是和《妇女权

益保障法》相违背的。”徐健

认为，作为用人单位，在没有

法律依据的前提下发布这样一

则通知，员工可将其视作一纸

空文，如果因此造成了不良后

果，承担“相应责任”的应该

是单位。

（据 12 月 20 日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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